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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6） 

 

 

須予披露交易 

涉及認購廈商行19.99%股權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十日，本公司作為境外戰略投資者與廈商行簽訂一份股份認購協議，據此廈

商行有條件同意向本公司發行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大約人民幣 2.3 億元價款認購該認購股

份。此外，本公司也已進一步同意給予廈商行原有股東在任何財政年度如宣布派發股息之按照

比例於總額不超過人民幣 2,000 萬元其於廈商行將收到的未來股息作為部分認購價款的遞延付

款。認購股份數量相當於廈商行完成認購後經擴大已發行股本之大約 19.99%。以上價款將全部

由本公司之內部盈餘資金支付。交收後，本公司將有權委派 3 名董事入廈商行新成立和經擴大

將有 11 名董事的董事會。 

 

除股份認購協議外，本公司與廈商行也簽訂一份戰略合作及技術支持協議，據此本公司為履行

為其境外戰略投資者的責任，將引進國際銀行同業最佳的經營方法，並向廈商行提供重組及提

升其現有業務及運作上所須的協助。 

 

此次認購構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所指的須披露交易並須符合《上市規則》第 14 章中有關申

報、公告及通函的規定，惟股東批准的規定可豁免。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在盡快可行下

向股東寄發一份除其他資料外載有認購詳情之通函。 

 

 

1. 背景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十日，本公司與廈商行簽訂一份股份認購協議，據此廈商行有條件同意

向本公司發行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大約人民幣2.3億元或每股為人民幣2.3025元股價認購

該認購股份。認購股份數量相當於廈商行完成認購後經擴大已發行股本之大約19.99%。本

公司又同意在三年內不出售或轉讓認購股份予獨立第三者。交收後本公司將有權委派3名

董事入廈商行新成立和經擴大將有11名董事的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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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股份交收後，廈商行將被視為本公司之聯營公司（但不是附屬公司）。董事會已確認該

19.99%股權會於本公司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按權益法入帳。 

 

股份認購協議構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所指的須予披露交易，一份載有認購進一步詳情之

通函會在盡快可行下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以遵守《上市規則》。 

 

據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廈商行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獨立第三方，與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連人士概無關連。 

 

董事認為認購協議之條款公平合理，而整體上是項交易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利益。 

 

2. 股份認購協議的詳情 

 

日期:   二零零八年六月十日 

 

發行人：  廈商行 

 

認購人：  本公司 

 

認購股份數目： 99,950,000股廈商行新發行為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之普通股，相當於廈商行

完成認購後經擴大已發行股本之大約19.99% 

 

認購價款：   大約人民幣現金2.3億元或每股為人民幣2.3025元 

 

 此外，本公司也已進一步同意給予廈商行原有股東在任何財政年度如宣

布派發股息之按照比例於總額不超過人民幣2,000萬元其於廈商行將收到

的未來股息作為部分認購價款的遞延付款。 

 

條件 

 

股份認購協議條件限於（其中包括）本公司取得一切必要的公司認購新股份授權及有關政

府機構（包括但不限於銀監會、金管局、金管會及投審會）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及其預計進

行之交易中需要的同意及批准。在此公告日、除銀監會的批准外，所有其他條件均已達到。 

 

認購價款 

 

認購股份的價款將以本公司的內部盈餘資金撥付。認購股份的價款是由本公司與廈商行經

公平協商後達成，除其他考慮，是根據廈商行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即人民

幣4.33億元有形資產淨值計算。董事相信認購股份的價款屬公平合理，並在整體上符合股東

之利益。 

 

交收 

 

交收須待股份認購協議之條件達成後方可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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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訂立股份認購協議的原因 

 

本公司之董事認為股份認購協議之條款公平合理，並在整體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利益。 

 

況且，此項投資代表本公司於大中華建立新業務及向其顧客提供更佳服務策略之擴展。由

於廈門接近台灣，已被中國政府視為以發展“海峽西岸經濟區＂的關鍵通道城市。現時，

廈門有超過2,300個註冊的台商，連同3,000個港商，構成本公司於該地區未來業務發展的一

個相當有吸引力的現成客戶群。 

 

4. 《上市規則》的規定 

 

此次認購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所指的須予披露交易並符合有關申報、公告及通函的規定，

惟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可豁免。 

 

本公司於盡快可行情況下，會根據上市規則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除其他資料外載有認購詳情之

通函。 

 

5. 本公司及廈商行的主要業務活動 

 

本公司 

 

本公司獲金管局依據《銀行業條例》第16條認可批准在香港經營銀行業務。本公司於聯交

所上市（股份代號：636），並獲得標準普爾授予A-2短期及BBB+長期信貸評級。本公司主

要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優質銀行服務，包括財富管理、零售及商業銀行、金融市場、租購、

證券及投資服務。富邦金控現時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75%股權，因此是本公司的大股東。 

 

富邦金控是台灣一間具領導地位的金融控股公司，於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股份代號：

2881）。富邦金控提供一系列全面金融產品及服務，包括企業金融、金融市場、消費金融、

財富管理、投資管理及保險服務，透過多達330間營業網絡，為逾六百萬客戶提供服務。富

邦金控獲標準普爾給予A-2短期、BBB+長期信貸評級。 

 

 廈商行 

  

廈商行於一九九六年十一月成立，為一間城市共同股份商業銀行，是一間透過廈門市15個

城市信用社參股合併，並得到廈門市財政局、民營及國有企業、以及個人的資本貢獻的中

國國內企業。廈商行之總辦事處位於廈門。 

 

廈商行乃是一間持有於廈門市內經營銀行執照的商業銀行，主要業務為向政府相關單位、

企業/機構及零售客戶提供一系列以人民幣和外幣計價的銀行產品及服務，包括存款服務、

基礎設施融資、住宅按揭貸款，企業貸款、外幣兌換和匯款、貿易融資，信貸融資安排、

保管箱服務、銀行卡及保險代理服務。 

 

廈商行現時維持 32 個業點包括 31 間支行，其總行有另一業點，業務橫跨廈門。業點數目

之多，在廈門市商業銀行界排行第 5。此外，廈商行於廈門市營運 100 部櫃員機，而於二零

零七年年底總員工人數為 6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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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廈商行之財務資料 

 

根據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根據中國會計準則準備之經審核帳目，廈商行

之資產總值達人民幣177.44億元而其淨股東權益為人民幣4.33億元，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廈商行之除稅前淨溢利為人民幣8,300萬元及人民

幣1.04億元，而當中除稅後淨溢利為人民幣1,000萬元及人民幣5,600萬元。另截至二零零七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廈商行之收益分別為人民幣5.95億元及人

民幣4.1億元。現資本充足比率為4.45%，預期完成認購後資本充足比率將超過8.0%的監管規

定。不履約貨款比率已持續改善，於二零零七年年底為4.25%，稍低於全國城市商業銀行4.5%

之平均水平。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具下列涵義： 

 

「櫃員機」 指 自動櫃員機； 

   

「銀行業條例」 指 銀行業條例（香港法例第 155 章）； 

   

「銀監會」 指 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 

   

「本公司」 指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其股份在聯交所上市。富邦金控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75%權

益； 

   

「公司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 1.00 港元的股份； 

   

「交收」 指 股份認購協議之交收；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金管會」 指 台灣之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富邦金控」 指 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間在台灣註冊成立的公司，其股

份於台灣證券交易所上市； 

   

「港元」 指 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金管局」 指 香港金融管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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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投審會」 指 台灣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會計準則」 指 中國的公認會計原則，包括企業會計準則及金融企業會計制度;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股份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廈商行於二零零八年，六月十日簽訂的股份認購協議；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認購」 指 本公司根據股份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認購廈商行之股份認購；

   

「認購股份」 指 99,950,000 股廈商行新發行每股面值人民幣 1 元之普通股； 

   

「廈商行」 指 廈門市商業銀行，一間於中國廈門成立及註冊之公司。 

   

 
 

承董事會命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趙玉貞 
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零八年六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行董事會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李晉頤（董事總經理兼行政總裁）、張明遠、葉強華；

非執行董事蔡明興（主席）、蔡明忠（副主席）、龔天行、張果軍；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甘禮傑、曾國泰、

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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